	

	


AHIDC/JSJL-001-2
安徽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检验委托合同
检品编号:

	委托方填    写
	检品名称
	
	有效期
	

	
	批    号
	
	包  装
	

	
	生产单位
	
	规  格
	

	
	供样单位
	
	数  量
	

	
	委托方名称
	
	委托人
	

	
	详细地址
	

	
	委托日期
	年   月   日
	电  话
	

	
	检验目的
	□委托检验               □注册检验（                  ）  

	
	检验项目
	□全检                   □单项检验（                  ）
□部分检验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
	检验依据
	

	
	取报告方式
	□自取   □ 其他

	
	提供的资料
	□产品标准        □ 生产批文   □单位介绍信或法人委托书

□出厂检验报告    □ 对照品     □其他（                  ）

	
	余样处理
	□自行取回（报告书发出一周内，逾期作自动放弃处理）

□授权承检方处理

	承检方填写
	外观
	□完整      □破损
	留样数量
	

	
	收检人员
	
	收检日期
	年  月  日

	
	收费金额
	元
	检验时限
	              工作日

	
	分包项目
	
	客户意向
	□同意  □不同意

	
	分包单位
	

	委   托   须   知
	1、本合同自双方填写、手续齐备后，即视作合同生效。违约方将承担法律责任。

2、委托方填写合同后一个月内未按要求办齐手续的，应及时取回送检样品，承检方不再负责保管。

3、本合同一式二联，第一联由承检方留存，第二联交委托方留存，凭此联交纳费用并领取检验报告。

4、执行检验过程中若发生偏离应通知委托方。

5、未经委托方允许，承检方不得将委托方的有关信息泄露给第三方。

6、委托检验结果只对送检样品负责。

7、通讯方式  地址：合肥市包河工业区包河大道与纬三路交界处    邮编：230051

电话：0551-3358129               传真：0551-3358129

	备注
	


